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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岱岳区青春创业园东路的石棚山街每天晚上经常
有大货车经过，发出噪声扰民，扬尘严重。

一、宁阳县磁窑镇安子沟村村支书宿某某5月14日
晚上在村北头偷挖风化料并售卖，破坏生态环境。
二、村支书宿某某在通往村里的土路上垫煤渣，导
致通过车辆时产生扬尘，造成大气污染。

泰山区财东街电子大厦宿舍一楼被出租给小作坊
和熟食店，商铺每天向外排放油烟，造成大气污染。

东平县接山镇刘所村观光路以北的口粮田被村民刘
某某常年存放沙子，导致口粮田无法耕种，现已将存
放的沙子拉走，但也将口粮田内的土挖走，并在口粮
田内倾倒了建筑垃圾，土地以东100米的排水沟被沙
子的废料填满，导致雨季时其他土地无法排水。

岱岳区道朗镇宋家庄村以西的振鹏文教玩具有限
公司经常向外排放废气，造成大气污染。

肥城市王瓜店街道矿业花园小区以西的露天加工
厂每天加工钢管且有大货车在此运输货物，发出噪
音扰民。

岱岳区粥店街道高王寺村内东头靠近环路的位置
有堆放的建筑垃圾，导致扬尘严重。

新泰市青云街道果园村向阳路以东的耕地从2015
年开始被金弘房地产开发公司改成建筑用地，且在
此土地上建造楼房，破坏生态环境。

新泰市石莱镇张家峪村以西的养猪场发出臭味，造
成大气污染。

泮河大街泮河嘉苑小区以东的豫香园饭店向外排
放油烟，造成大气污染。

104国道岱岳区大汶口镇焦家庄村路段的忆圣达
沙场内西边500米处有打木头的，导致附近扬尘严
重，且发出噪音。

肥城市老城街道河口村罗庄以南的山岭有开采山
石的情况，且将建筑垃圾倾倒在此处。

一、新泰市禹村镇伍埠村内五家炒砂的工地，产生
扬尘。二、伍埠村北的养鸡场内的颗粒厂经常发出
臭味，造成大气污染。

宁阳县磁窑镇华阳农药厂每天晚上十二点以后排
放废气，发出刺鼻的农药味。

岱岳区马庄镇前营村前营小学门口的水沟经常有
排放污水的情况。

肥城市汶阳镇西高淤村村民李某某在村里居民区
开设养猪场，散发出异味，且将污水排到地下。

东平县东平镇罗庄村江河国际学校将生活垃圾倾
倒在东平镇徐城村以南的口粮田内。

岱岳区角峪镇鹿角村正北方向的造农药的化工厂
经常向大汶河内排放污水，且排放废气，造成水污
染和大气污染。

岱岳区角峪镇唐庄村内有养蚕户，发出臭味，污染
大气。

宁阳县磁窑镇开发区宏盾消防器材有限公司将工
业垃圾扔在南驿村立交桥以北路西的土地里。

新泰市富山路27号宏光福臻电器有限公司每天排
放粉末，造成大气污染。

新泰市新汶街道孙村大桥东南侧的矸石山没有降
尘措施，造成大气污染

岱岳区货场路枣行农贸市场西北方向的宝群汽修
喷漆发出异味，污染大气。

宁阳县蒋集镇吕庄村村民吕某某在村东头自己家
中养猪，散发臭味，造成大气污染。

岱岳区山口镇鲁怡针织印染有限公司向公司东边
的汶河内排放污水。

泰山区红门路30号科大家属院内有一个信号发射
塔，正对着居民楼，存在辐射风险。

岱岳区夏张镇郝家寨村西面和北面有养鸡场和养
猪场距离村庄不到500米，散发臭味，造成大气污
染。

泰山景区黄前镇李家庄村与砚池河村中间的鲁东
加油站，将洗车的污水排放在黄前水库内，造成水
污染。

一、长城路与玻纤大街交会处的高架桥项目施工中
没有覆盖黄土，导致附近扬尘严重。
二、锦艺御峯楼盘施工中没有降尘措施，罐装车装
卸水泥时也没有做好降尘措施，散落在地上的水泥
不及时清理。

泰安高新区科技城内的山东尚远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在其公司办公楼的楼下挖坑并往地下排放废水

新泰市放城镇村民巩某在放城镇与平阴县交界处
非法洗砂，晚上施工时发出噪音且将污水排放在泗
河支流。

泰安高新区北集坡镇北集坡电厂以西500米左右
的厂房内施工时没有降尘措施，产生扬尘，造成大
气污染。

泰山区佛光路华新家园小区以北的位置前期进行
了污水管道改造，先已完工，但现工地剩余的沙土
无人管理，导致刮风时扬尘严重，造成大气污染。

东平县银山镇东钓台村（大堤南侧300米）G220国
道东侧（三层楼后院）有一制砂厂，每天晚上生产，
造成该院东侧大面积耕地被占用污染。

祥和小区东邻南北纵向的排污沟，沟内粪便管道多
处泄露，进入7月，连续几个月，臭气熏天，黑色小
虫从排污沟覆盖铁皮的缝隙中钻出来，树叶上全是
密密麻麻的虫子。

岱岳区马庄镇多家大型磕砂场晚上存在噪声污染，
导致村民无法入睡，同时存在扬尘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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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5月16日，岱岳区组织天平街道办事处、市交警支队岱岳区大队，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人反映的问题位于岱岳青春创业园北侧的石
棚山街。1.经调查，现场的噪音为大货车经过时发出的噪音。该地段周围岱岳经济开发区在建项目多，大型车辆通行不可避免，该区域已出城区，不在禁行区之内无法设立警
示牌。2.现场检查，扬尘为大货车经过时带起的尘土。

2021年5月16日，宁阳县组织磁窑镇人民政府、宁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反映问题地点为宁阳县磁窑镇安子沟村森林防火
通道建设现场。该工程北起环山路，南接朝柴路，道路全长1.2公里。森林防火通道工程由宁阳县生态林业发展中心牵头实施，宁阳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中标承建，磁窑镇安子沟村
负责前期清障和局部路面初步平整工作。2.经调查，安子沟村正在对贯穿全村的一条南北向森林防火通道进行修整，5月14日晚，安子沟村村支书宿某某在该防火通道进行平整路
基施工，主要进行了推高垫低和路面压实工作，施工中不破坏原有山体，不产生砂石新料，不存在盗挖风化料问题。宁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安子沟全村进行了细致摸排，未发现其
他地方有偷挖风化料问题。3.该工程2020年5月11日开工，预计工期2个月。施工过程中为了平整路面，安子沟村铺设了部分煤渣用于垫路，因洒水不及时，造成了扬尘问题。

2021年5月16日，泰山区组织泰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财源街道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人反映的问题涉及泰山区财东街电子大厦宿
舍一楼一卤鲜熟食、江南佳肴、鸭麻逊铁板鸭3家店铺，具体情况如下：1.一卤鲜熟食：位于泰安市泰山区财源街道财东社区57号营业房，已取得营业执照及食品经营许可证。
主要经营水煮类佳肴加工和销售，每天加工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目前为营业状态。经现场查看，该店铺内设有燃气灶一台、抽油烟机一台、油烟净化器一台、净化器与风机
的连接处连接较好，无泄漏。2.江南佳肴：位于泰安市泰山区财源街道财东街东段三厂宿舍1#-4-1层西户，已取得营业执照及食品经营许可证。主要经营水煮类佳肴加工和
销售，每天加工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产生少量油烟。目前为营业状态。经现场查看，该店铺内设有燃气灶一台，抽油烟机一台，油烟净化器一台，净化器与风机的连接处连接
较好，无泄漏。3.鸭麻逊铁板鸭：位于泰安市泰山区财源街道财东街东段电讯三厂商住楼底层东数第8户，已取得营业执照及食品经营许可证。主要经营铁板炒制熟食鸭，有
油烟排出。目前为营业状态经现场查看，该店铺内设有燃气式铁板鸭专用设备一台、抽油烟机一台、油烟净化器一台、油烟净化设备正常使用，但抽油烟机无集烟罩。

5月15日，东平县组织接山镇人民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经核查，信访人反映的问题是接山镇刘所村观光路北土地存沙后，将土挖
走并填埋建筑垃圾，且排水沟被砂砾等废料填满。2.经查，信访人反映的土地共计10余亩，2008年县公路局在修观光路时用于存放河沙和石料。观光路修完后，场内剩余部
分沙子，转让给了刘某某，2018年刘某某将场内存沙全部清理完之后将该地块承包给徐某某，随后徐某某又将该地转让给赵某某种植玉米和小麦，现场地块已种植农作物3
年。现场检查时，该地块未耕种，地块内有玉米收割后秸秆和杂草，无河沙和石料堆存，未进行挖土外售及填埋建筑垃圾，原修路时剩余一座水泥墩未拆除。

5月16日，岱岳区组织道朗镇人民政府、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岱岳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泰安市振鹏文教玩具有限公司位于道
朗镇泰肥路以南300米，鱼西村西，主要经营工程塑料滑梯文教玩具、幼儿园课桌椅及床制造销售，有环保验收手续，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现场有生产车间2间、包装车间1间、
喷涂房4间、滚塑机3台、抛丸机1台、塑料粉碎机1台、集气罩4个、UV光氧除尘设施2套。该公司产生的废气生产环节主要是滚塑工序、高温烘箱燃烧机燃烧生物质燃料时
会产生烟尘、SO2、氮氧化物等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吸附效率达90%）吸附，过滤后的废气经15米高排气筒高空排放，厂房设备附近有轻微异味。现场调
查，该企业正常生产，治污设施正常运行。企业提供了2020年检测报告，检测报告显示粉尘、烟尘、SO2、氮氧化物等气体排放均符合标准。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岱岳分局5月
16日下午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公司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污染物排放均达标。

5月16日，肥城市组织肥城高新区，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人反映单位名称为赵某某钢管存放点，位于肥城王瓜店街道矿业花园西侧
场地内，该钢管存放点为个体经营业户。经调查，赵某某钢管存放点主要从事钢管的卸管头、包扎、吊装、装车活动，现场检查时，该钢管存放点正在经营，场地内堆放钢管46
根，厂区门口停放1辆货车，厂区内停放1辆重型吊车，正在进行钢管装卸、卸管头活动，该钢管存放点距离矿业花园15米距离，装卸过程中有噪声产生。

5月16日，岱岳区组织粥店街道办事处、岱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信访人所反映的问题位于高王寺社区以东
环山路以南，该地块是高王寺社区旧村改造回迁工程现场。经调查，现场囤积的渣土用于项目回填，大部分渣土都已覆盖，有少量渣土因滤网损坏而裸露，信访人反映问题属
实。

2021年5月16日，新泰市组织新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青云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人反映的新泰市青云街道办事处果
园村向阳路以东的耕地，于2015年、2020年经省政府批准农转用和征收（鲁政土字〔2015〕584号、鲁政土字〔2020〕313号），经市政府批准分别于2016年6月、2020年7月依
法进行了公开出让，新泰金弘地产有限公司最终竞得了两宗国有土地用地使用权（土地证号为：鲁〔2017〕新泰市不动产权第0001861号、鲁〔2020〕新泰市不动产权第
0008999号）。经现场检查，新泰金弘地产有限公司严格按照要求，将该两宗国有土地用地用于城镇住宅建设。

2021年5月16日，新泰市组织泰安市生态环境局新泰分局、石莱镇人民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人反映的是石莱镇张家峪村仲某
养猪场，该养猪场位于石莱镇张家峪村西200余米处，在其父母老年房院内建2排养殖棚，养殖育肥猪80余头，属散养户，不在禁养区内。养殖粪便堆放在大门东侧，现场有刺
鼻气味。

2021年5月16日，旅游经济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组成调查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人反映的问题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粥店街
道泮河嘉苑商5-05，名称为豫香楼，营业执照名称为泰安市岱岳区豫香楼餐饮，经营者为梁某某，所属行业为餐饮业，经营范围包含：餐饮服务，食品经营许可证范围：热食类
食品制售，自制饮品制售。5月16日，调查组到现场查看，此饭店厨房已安装油烟净化器，正在进行油烟净化器改造。调查组委托山东安谱检测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油烟检测，5
月20日油烟检测报告已出具，油烟排放浓度均值0.3648mg/m3，标准是2mg/m3，油烟经处理达标后向外排放。

5月16日，岱岳区组织大汶口镇人民政府、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岱岳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信访人反映的马庄镇韩某，在尚家
院村租赁一处空地，从事废旧建筑木板及废旧木材粉碎加工，没有任何手续，5月2日，镇建办、环保办等部门，联合对104国道进行了综合执法，该处已进行了取缔清理，于5月
4日清理完成。5月16日接到交办件后，工作组立即对尚家院村原木材加工点现场调查，厂区内没有任何设施、原料及产品，办公区厂所等设施全部拆除，现为一片空地。

5月16日，肥城市组织肥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肥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老城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人反映的单位为肥
城和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位置在肥城市老城街道河口村。反映的非法开采山石和倾倒垃圾位置位于河口村罗庄自然村村南山岭，位于肥万路以东、罗庄村以南。经调查，
2019年4月，和润农业成立后，在河口村罗庄自然村南建设“和润桃园水乡田园综合体”项目，开挖蓄水池以及土地平整施工。开工建设后，该公司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残余砂
石进行了出售。2020年11月9日，肥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老城所、肥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老城中队等部门在巡查中发现后，遂向和润农业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
书》，同时向老城街道办事处和肥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了报告。2020年11月13日，肥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该违法案件线索移交至肥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2020年
11月17日，肥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向和润农业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并开始立案查处。2020年12月31日，向和润农业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人民币
2万元。2021年1月25日，和润农业缴纳了罚款，案件终结。5月18日，经联合现场踏勘，和润农业已撤离现场，所挖地块已平整并恢复原状。和润农业撤离现场时剩余2个
土堆，约50立方米，系外运来用于平整土地剩余的物料，不是建筑垃圾，已清理完毕。

2021年5月16日，新泰市组织泰安市生态环境局新泰分局、新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禹村镇人民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人反
映的涉案5家炒砂的工地分别是：1、伍埠村村南炒砂点，业主杨某；2、伍埠村村东南炒砂点，业主杨某；3、伍埠村村南炒砂点，业主王某；4、伍埠村村北炒砂点，业主朱某某；5、
伍埠村村西北炒砂点，业主解某某。以上5家炒砂点均为2021年4月建成，5月份开始生产，无环保审批手续，无工商营业执照，属于“散乱污”企业。现场检查时，5家炒砂点
均未生产，正在拆除生产设备。2.信访人反映的颗粒厂位于禹村镇伍埠村北养鸡场院内，无环保审批手续，无工商营业执照，业主于某某，禹村镇伍埠村人，属于“散乱污”企
业。该颗粒厂2021年4月份建成，5月10日开始生产。现场有塑料颗粒生产线一条、皮带运输机一台及少量废旧塑料编织袋。未生产，正在拆除生产设备。

2021年5月16日，宁阳县组织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宁阳经济开发区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反映的单位为山东华阳农药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位于宁阳县磁窑镇化工园区内，主要从事农药、农药中间体的生产加工，主要产品有七种，均手续齐全。治污设施主要包括：对污水站预处理池、生化池进行密闭，建
设收集处理设施，采用一级碱液洗涤塔+二级臭氧水或双氧水洗涤塔+三级除臭洗涤塔+高空排放进行恶臭治理；对新厂区克百威、灭多威和涕灭威项目采用活性炭吸附+冷
凝回收的处理工艺进行治理；对老厂区二甲戊乐灵、农药制剂复配和废水三效蒸发项目建设了RTO、活性炭吸附罐、集中再生装置及相应配套设施的VOCs集中处理系统，现
已基本建设完成。2017年以来，每年对挥发性有机物开展泄漏修复与监测，2021年安装了1套VOCs在线监测设施。3.2021年5月16日至18日现场检查期间，污水处理站
周边异味仍较明显，厂区其他位置异味不明显。经查，该公司废水治理厌氧池升级改造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厌氧池的封闭及逃逸气体的收集。此外，该公司正在开展老厂区
VOC废气治理，对于较高浓度老厂区有机废气通过集中收集后采用RTO进行高温氧化处理，对于包装、干燥、真空系统、储罐等较低浓度，非连续排放且年排放量相对不大的
场合采用可移动的活性炭吸附罐吸附，吸附饱和后，送至公司集中再生系统再生后循环使用。该废气治理装置活性炭吸附已经使用，脱附处理近期将开始运行。执法人员查
看了该公司自行监测报告，各项指标均能达到相应标准，经调取VOCs监测设施在线数据，无日均值超标现象。4.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委托山东国润环境检测有限公
司，于2021年5月16日至5月18日夜间十二点以后对华阳集团进行厂界无组织废气检测，检测数据显示，该企业生产厂界废气达标排放。5月18日夜间，泰安市生态环境局
宁阳分局对该公司开展了突击夜查，废气治理设施正常运行，未发现集中排放废气情况。

5月16日，岱岳区组织马庄镇人民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信访人反映的问题位于马庄镇的前营村内，原前营村小学门前东西
街道上，目前该学校院落已多年无人居住，发现该街道东头有一处村民正在自建房屋，沙、石子等建筑材料的堆积造成了排水沟堵塞，导致水沟淤积。

5月16日，肥城市组织肥城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泰安市生态环境局肥城分局、汶阳镇人民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李某某自2020年
下半年开始利用自家闲置院落养殖生猪，位于汶阳镇西高淤村内。现场查看时发现养殖生猪已全部出栏。该养殖户建有养猪舍238㎡、污水池60m3、晾粪场40㎡，粪污处理
设施距离周边居民房屋较近，约6米，影响周边村民的正常生活。产生的污水粪便主要用于租种的120.3亩土地施肥，未发现污水排到地下现象。

此件与第五批受理编号“访受〔2021〕0515037”内容基本一致，调查核实情况如下：5月15日，东平县组织东平街道办事处、东平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东平县综合行政执
法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经核查，信访人反映的问题位于江河国际学校附近，该校周边有多个点位堆存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经询问江河国
际学校负责人，学校内垃圾经收集后均由环卫公司清运。学校门口已设置垃圾桶，多处点位堆存垃圾为人为乱倒垃圾。

5月16日，岱岳区组织范镇人民政府、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岱岳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信访人反映的“岱岳区角峪镇鹿角村正
北方向的造农药的化工厂”是山东省联合农药工业有限公司，位于岱岳区范镇大辛村胜利路中段路，环保手续齐全，生产经营农药原药、制剂和中间体，距离角峪镇鹿角村1.13
公里。该公司水洗工艺产生废水，建设1200吨/天的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为：废水经三效蒸发强制蒸发除盐后，再经氨氮吹脱、混凝沉淀、催化氧化、水解酸化、三级A/O等多
种水污染技术处理后，采用新型活性炭对生化出水进行吸附处理，并增加反渗透膜处理技术对出水进一步净化，排放的废水能满足《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第1部分：南
四湖东平湖流域》DB37/3416.1-2018一般保护区标准及《山东省南水北调沿线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599－2006及其修改单一般保护区标准要求，该公司建有水质
在线监测站房，在线数据实时上传。公司对污水池、厌氧池进行反吊膜加盖密封，并将密封后的废气收集至尾气处理设备处理。经检查，企业生产及配套污水处理设施设备运
行正常，调取2021年以来在线监控数据，达标排放，档案资料齐全，除入河排水口外，未发现其他排水口。该公司严格执行排污许可证规定，委托有资质的三方公司对其废水
排放口污染物指标进行检测，查阅该公司自行检测报告显示，废水各项指标浓度均不超标。5月14日，岱岳分局委托山东国润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该公司污水总排口、入河口
上游500米处、入河口下游500米处和前杨村陈某某家井水出水口四处进行了取样检测，检测报告显示不超标。举报人反映该公司“造成大气污染”问题已在第四批受理编号

“访受〔2021〕0514065”中作出调查说明。
5月16日，岱岳区组织角峪镇人民政府、岱岳区农业农村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信访人所反映的问题位于角峪镇镇西北部唐庄

村，现有人口816人，310户，现常年在家居住180余户。现有养蚕户72户，今年领养殖春蚕581张，领养蚕苗已经入户养殖，经统计72户养殖户中在村内养殖的有12户，其余
养殖户在村边自家的经营土地上建棚养殖。目前对养蚕场所的位置、设施状况、环评等无明确要求。现场查看，目前各养蚕户大棚消毒方式以生石灰粉、石灰浆、烟熏为主要
消毒材料，不产生水、气污染。现场气味的来源主要是养蚕产生的残渣和废枝叶不及时清运聚堆后产生热量，出现异味，但气味浓度不大。

2021年5月16日，宁阳县组织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宁阳经济开发区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反映的宏盾消防全称为山东宏盾消防
设备有限公司，位于宁阳县经济开发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70921677281457A。主要从事防火门窗制造销售及技术开发等，环保手续齐全，项目建有布袋除尘系统两
套、活性炭纤维吸附装置两套、光催化氧化+活性炭吸附设备两套。2.2021年5月16日，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对该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经查，该公司产生的固废为钢
质门生产产生的废铁片、废细铁条及钢木门生产时所产生的废木条、废木块等，其中金属固废暂存于该公司钢质门车间北侧暂存点，每5-7日由废品回收站用车运走回收；木
制固废均由南驿废木材收集点收集后运至周边生物发电公司。3.南驿废木材收集点位于磁窑镇南驿村，104国道以西，与信访人反映的地点一致。经营者为徐某，租赁院落从
事废弃木材的收集，向周边生物发电公司供货。经调查，山东宏盾消防设备有限公司所产生的下脚料，已全部由南驿废木材中转点卖入国能宁阳生物发电公司。2020年6月
至今，转出量约36吨。执法人员在该收集点及周边进行巡查，现场仅有堆存的废弃木材，未发现工业固体废物堆存的情况。

2021年5月16日，新泰市组织新泰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泰安市生态环境局新泰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人反映的山东鸿光福
臻电气有限公司2021年2月份搬至新泰市富山路北侧、新兴路东侧车间，主要从事电缆桥架生产项目。该公司建有生产车间1栋，剪板机1台、折弯机1台、冲床2台、锯床1
台、二保焊机2台、焊烟净化器2台。经查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名录》（2021年版），该项目未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污染防
治设施（焊烟净化器）正常运行，现场未发现该公司生产中排放粉末现象。

2021年5月16日，新泰市组织泰安市生态环境局新泰分局、新汶街道办事处、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人
反映的新泰市新汶街道孙村大桥东南侧矸石山，为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孙村煤矿矸石山，位于孙村煤矿东北侧、新汶大街北侧，占地100余亩，目前矸石存量约150万
立方米，系孙村煤矿1948年自建矿以来堆存矸石形成的，矸石山占地面积11820.55㎡，用地证号：（新）国用〔2000〕字第00423号；负责人（矿长）：王某。2000年7月6日通过
了山东省“一控双达标”工业污染企业达标排放验收。2021年3月下旬，为尽快消除矸石山存量，依托泰楼公路楼德段修路工程，新汶煤炭运销公司承接该项目70万立方米煤
矸石路基填方工程，于3月29日下午开始采挖矸石供料，在矸石采挖、装车过程中虽然采取了洒水降尘措施，但由于工期紧、任务量大，开采落差大，防尘措施不到位，造成扬尘
污染。对此，泰安市生态环境局新泰分局依法对该公司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于2021年5月7日，按照法定程序给该公司依法送达（泰环罚听告字〔2021〕03-011号）行
政处罚听证（陈述申辩）权利告知书后，对该公司作出了：1、责令改正违法行为；2、罚款625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泰环罚字〔2021〕03-008号）。

5月16日，岱岳区组织粥店街道办事处、岱岳区交通运输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人所反映的企业是泰安晨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主
要经营汽车维修和汽车配件、润滑油的销售。汽修车间一间约500平方米、喷漆车房一间约10平方米。经查，该企业营业执照、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证明齐全，现场确实存在
喷漆异味。

2021年5月16日，宁阳县组织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宁阳经济开发区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信访反映的为宁阳县蒋集镇吕庄村村民吕某
某养殖户，在自己家中养殖生猪5头，其中母猪1头、肥猪4头。2021年5月16日，蒋集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处理。经查，因养殖户院落清扫不及时，现场存在粪污堆积
现象，异味较重。

5月16日，岱岳区组织山口镇人民政府、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岱岳分局对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信访人所反映的泰安鲁怡针织印染有限公司，位于
山口镇吴家庄村，法人代表王某某，主要经营范围为针织面料印染。该企业有环保手续，染色工艺产生废水，建设有污水处理设施，有一处排放口，安装有在线监测系统，现场
调阅该公司今年以来的在线监测日均值数据，无超标现象；排污许可证自行监测要求中的检测项目均不超标，5月16日岱岳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排污口进行了取样送
检，检测结果各项指标均未超标。

2021年5月16日，泰山区组织泰安市生态环境局泰山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人反映的信号发射塔为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泰安
市分公司管理，为通信基站，位于泰山区红门路 30号科大家属院外语培训中心楼顶，已在泰安市生态环境局环评备案系统中进行了登记备案，备案号分别为
201837090200001591、201837090200001900。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市分公司5月20日委托有资质检测单位对周边环境进行电磁辐射检测，检测报告显示2个通信
基站均不超标，具体数据为：1.科大东校西门通信基站：30MHz~3000MHz对应测点功率密度最大值为0.09135μw/cm2，符合《电磁辐射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表1
中30MHz~3000MHz公众暴露控制限值功率密度40μw/cm2要求及《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标准》（HJT10.3-1996）要求的单个项目管理
目标限值功率密度8.0μw/cm2要求。2.矿业学院通信基站：3400MHz~3600MHz对应测点功率密度最大值为0.14902μw/cm2，符合《电磁辐射环境控制限值》（GB8702-
2014）表 1中3400MHz~3600MHz最小公众暴露控制限值功率密度45μw/cm2要求及《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标准》（HJT10.3-1996）要
求的单个项目管理目标限值功率密度9.0μw/cm2要求。

5月16日，岱岳区组织夏张镇人民政府、岱岳区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人反映的养鸡场为泰安市恒昇牧业发展有限公
司，该养殖场手续齐全，不在禁养区范围内，养殖场现实际存栏2万只肉鸡，建有粪污处理设施沉淀池和晾粪棚，沉淀池和晾晒棚内有粪便，能闻到粪便异味。2.信访人反映的养猪场
为泰安市岱岳区夏张镇大勇养猪场，该养殖场手续齐全，不在禁养区范围内。该养殖场现实际存栏660头，建有粪污处理设施沉淀池和晾粪棚，沉淀池和晾晒棚内有粪便，能闻到粪
便异味。3.两家养殖场养殖量较大，污水粪便处理不够及时，导致气味较大，夏张镇政府于5月19日委托第三方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各项指标均在合格范围内。

5月16日，泰山景区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人反映的单位泰安市岱岳区黄前镇李家庄振达加油站，位于黄前镇李家庄村，属于黄前水
库水源地二级保护区，负责人朱某某，经营范围乙醇汽油、柴油、润滑油、日用百货、食品、汽车配件、汽车饰品销售，2018年4月17日取得环评批复（泰管环审报告表〔2018〕4
号），2019年3月10日通过验收，双层罐已改造，油汽回收设施配套齐全。经现场调查，该单位为吸引顾客，在加油站西侧水泥路面放置水桶及高压水枪，供加油顾客免费洗车
使用，配套建设了0.5立方米的废水沉淀池，并做防渗处理。洗车废水定期抽运不外排，未流入黄前水库，未造成水污染。

2021年5月16日，旅游经济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组成调查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泰安市长城路与岱阳大街立交桥建设项目。此项目作
为2021年市十大重点民生项目之一，于2021年4月10日正式开工建设，计划于8月底开放交通，达到交工验收条件。施工单位为山东泰山路桥工程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某某，经
营范围：公路工程和桥梁、隧道工程的施工与养护等。5月16日，调查组到达长城路与岱阳大街立交桥建设项目现场调查，发现确实存在裸露土地覆盖不全、施工便道泥泞不堪、物
料堆放混乱等问题。2.经核实，信访人反映的锦艺御峯楼盘，实为锦艺誉峯项目。该项目位于泰安市岱岳区长城路以西，天平湖路以南，粥顶山路以东，占地面积32.38亩，建筑面积
约9.3万平方米。施工单位为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方某某，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等。5月16日，调查组到达锦艺誉峯
项目现场调查，发现确实存在楼体施工降尘措施不到位、砂浆搅拌装置密闭不严、遗撒湿水泥砂浆清理不及时、道路泥泞不堪等问题。

5月16日，泰安高新区管委会立即组织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开发区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人反映的单位名实际为比沃特(山东)水处理
技术有限公司，位于泰安高新区南天门大街泰山科技城A8栋2号楼，办公面积为700平方米左右。主要销售产品包括锅炉检测试剂、氯化钠、氯化钾、标准PH药剂试剂包（4.00/
6.86/9.18），不涉及生产，无生产废水产生。2.5月16日，经查，发现在公司东面院内有一个下漏的土坑，该土坑长宽高各1.1米，内放置一个塑料桶，开挖过程中坑深超过了该桶的高
度，但未夯实，造成该桶沉降，经与该企业负责人了解，该桶是2020年4月份放入此土坑，只是用来养鱼，并且该公司提供了当时养鱼时的照片作为证据。

此件与第四批受理编号“访受〔2021〕0514053”内容基本一致，调查核实情况如下：2021年5月16日，新泰市组织泰安市生态环境局新泰分局、放城镇人民政府，对信访件
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人反映的巩某洗砂场，已于2021年3月4日放城镇联合环保中队、执法中队、国土等部门开展的专项执法行动中拆除取缔。
交界处现有的一洗砂点位置在临沂市平邑县境内，泰安市生态环境局新泰分局已函告平邑县生态环境局予以查处，合力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5月16日，泰安高新区管委会立即组织高新区建设管理部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人反映的问题是山东盛德大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年产70万吨有机涂层板建设项目2#车间一期改建项目，该项目位于泰安高新区新凯南路以南，渠西路以西的公司院内。2.经调查，现场确实正在进行施工，检查时现场有
一台机械正在破除地面，同时雾炮车正在洒水降尘，现场施工工地已经严格落实施工工地“10个100%”，未发现施工时未使用抑尘措施的现象。

5月15日，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市建筑业服务中心，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人反映的中铁上海局施工的泰山区域山水林田
湖草梳洗河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双龙河截污管线工程，位于佛光路双龙河西岸，擂鼓石大街以南；2.经现场实地查看，双龙河截污管线施工由华新家园北围墙向北施工60米，前
期进行了部分施工。现因管材还未进场，剩余施工还未进行，未施工区域为原地貌；3.由于部分地面覆盖不到位，加之近期大风天气影响，部分防尘网卷飞，沙土外露，导致刮
风时产生扬尘，造成污染。

5月15日，东平县组织银山镇人民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经核实，信访人反映的“三层楼”为东平县天马装饰有限公司套装门厂，位于银山
镇东钓台村，主要从事套装门窗加工，该厂由于效益原因，长期停产，现场无生产痕迹。2.在该厂院内存有一处机制砂加工点，经营者为王某某、李某，安装有水洗机制砂生产线一条，
用来清洗石粉，无环评审批手续，未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3.银山镇政府接到转办件后，立即成立工作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现场检查时，该厂未生产，现场存在生产痕迹，厂区东
侧存在建设循环池一处，周边堆积循环池开挖的土方。该加工点无环评审批手续，未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属应关停取缔的“散乱污”企业。

2021年5月16日，泰山区组织泰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泰前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祥和小区东邻南北纵向的排污沟为箭杆河
下游覆盖区。针对沟内粪便管道多处泄露问题，经排查，不是沟内粪便管道多处泄露，而是因为箭杆河祥和小区以北河道内（公路局宿舍至祥和小区北侧换热站段）没有敷设
污水管道，污水从祥和小区北侧换热站处收集口进入下游污水管道，进入7月后，雨水增多，污水溢流至暗渠内，造成暗渠内淤泥堆积，蚊虫滋生。

5月16日，岱岳区组织马庄镇人民政府、岱岳区自然资源局对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5月13日镇河道办、自然资源所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时已发
现该洗砂点两处，一处位于漕河村西北900米处，现场存有筛砂设备和地磅等设施，洗沙点负责人白某某；另一处位于前营村西、朱家寨村东平张路以北，厂房内有洗砂设备，
负责人马某，马庄镇西隅村人。两家洗砂厂均无营业执照、无环保手续、无土地手续，现场存有少量成品砂，施工时存在噪音污染和扬尘现象，属散乱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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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天平街道办事处配合市交警支队岱岳区大队不定时对过往该路段的大车超载及
密封上路进行检查，并对道路周围的工地进行禁止超载、减速慢行、绕小区通行等措施
进行宣传教育，杜绝大车噪音扰民现象。2.在扬尘治理方面，将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
安排街道办事处岩庄社区，每天派人定时进行道路清扫，洒水保洁，持续防治扬尘污染。

1.宁阳县已责令安子沟村村委在施工路面定期洒水降尘，道路建成后，将彻底解决
施工扬尘问题。2.下一步，宁阳县将继续加强道路施工监管，采取相关措施，切实降低
扬尘，优化提升道路两侧绿化景观，铺设沥青后及时施画交通标线，确保道路建设与环
境保护工作两不误。

1.一卤鲜熟食：5月17日下午，财源执法中队委托山东华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该
店进行油烟检测，中队将依据检测结果做出处置。2.江南佳肴：5月18日下午，财源执
法中队委托山东华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该店进行油烟检测，中队将依据检测结果做
出处置。3.鸭麻逊铁板鸭：财源执法中队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其安装集烟罩。5月
18日下午，委托山东华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该店进行油烟检测，中队将依据检测结果
做出处置。

调查组现场安排刘所村对田地内水泥墩进行拆除清理。5月18日，经复查，水泥墩
已清理完成。

1.要求该单位加强废气治理设施维护，严格控制废气排放环节，加大对车间的密闭
管理2.道朗镇政府加大对该单位监督管理力度，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污染物达
标排放。

肥城高新区立即对赵某某做思想工作，让其寻找合法合适场地进行存放，该业主已
于2021年5月19日全部搬走。肥城高新区责令王西村对赵某某钢管存放点进行经常
巡查，如果发现重新经营，立即劝其搬走，杜绝噪音扰民再次发生。

现场责令施工方对损坏的滤网进行更换，对覆盖不彻底的进行重新覆盖，并加强现
场洒水作业。截至5月21日，已整改完成。下一步，办事处和城管部门将加大对建筑工
地的监管、巡查力度。

下一步，新泰市将对加强对住宅建设土地用地监督检查力度，确保无违规、违法侵
占土地建设住宅的现象。

调查组责令业主立即清理堆放在大门东侧的养殖粪便，减轻对环境的影响。2021
年5月17日，业主已把粪便运往自家农田采取堆肥（沤肥）措施进行处理。

下一步，旅游经济开发区将持续跟进，对该餐饮单位加大检查力度，督促该单位加
强油烟治理，避免出现油烟污染问题。

1.大汶口镇人民政府进一步加强该处空地的监管，防止死灰复燃；2.持续开展104
国道两侧综合整治工作，及时做好清理工作。

1.肥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加大巡查力度，强化资源监管，发现违法问题及时报告
并移交，积极防范该类问题发生。2.老城街道办事处认真落实属地监管职责，加大对该
区域的监管力度，及时发现违法问题并报告处理，积极防范该类问题发生。

泰安市生态环境新泰分局、禹村镇人民政府按照“散乱污”企业“两断三清”的取缔
标准，对5家炒砂点和1家颗粒厂予以取缔。2021年5月17日，执法人员复查时，6家

“散乱污”企业已取缔完毕。

下一步，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将督促山东华阳农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尽快
完成污水处理站厌氧池的封闭及逃逸气体的收集治理工作，不定期进行巡查，重点检查
治污设施的运行情况，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增强企业环保意识，确保环保措施落实，
坚决杜绝环保问题的发生。

前营村村委会立刻组织人员对建筑材料进行了转移清理，5月17日已整改完成，排
水沟已恢复通畅。

经调查，李某某已出售所有的猪只，并对空栏猪舍进行了冲洗。该养殖户承诺不再
进行养殖。肥城市将强化问题导向，加大排查力度，规范畜禽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
施，避免产生环境污染。

调查组现场与江河国际学校负责人沟通，校方立即对校外周边点位垃圾进行清
理。截至2021年5月19日，周边点位垃圾均已清理完毕。东平县将组织相关职能部门
加大巡查及宣传力度，提高居民文明意识，维护好东平县创卫成果，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1.责成山东省联合农药工业有限公司进一步加污水管控治理力度，在大气污染物
持续稳定达标排放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减少污染物排放。2.责成岱岳泰安市生态环境
局岱岳分局、范镇人民政府，继续加大对山东省联合农药工业有限公司的监管力度，督
导企业进一步提高污染防治水平。

1.5月16日，工作人员对唐庄村养蚕户逐一进行排查摸底，并对未及时清理残渣和
废枝叶进行了清运，5月17日全部清理完毕。2.下一步，镇政府将联合区农业农村局，
督促唐庄村养蚕户做好养蚕残渣和废枝叶清运工作。

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将加强对该企业的监管，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增强
企业环保意识，确保环保措施落实，坚决杜绝环保问题的发生。

泰安市生态环境局新泰分局执法人员给该公司下达了《环境现场监察意见》，要求
该公司加大现场管理力度，及时对焊烟净化器进行检查维护，确保焊接烟尘全部收集处
理。

目前，新汶煤炭运销公司已停止因矸石山落差大引起较大扬尘的矸石采挖作业。主要
采取以下防尘抑尘措施：一是增加固定喷淋洒水设备。沿矸石山体和运输道路已铺设的输
水管路，增加固定发散式喷头数量，根据施工情况，持续不间断地洒水降尘，实现矸石挖掘、
装车作业面和运输道路洒水全覆盖；二是严格落实湿法作业和“一机一炮”抑尘措施。在挖
矸作业前使用现有的水龙带将作业面浇湿；在作业时，洒水车随时跟随挖掘机移动，对扬尘
产生集中地点用高压水枪进行喷洒降尘，防止扬尘飘散；在装车地点安置雾炮，装车作业
时，对起尘部位进行喷洒抑尘；三是运输道路降尘，使用洒水车对运输道路及时洒水，根据
天气情况及时调整洒水频次，始终保持道路湿度，减少道路扬尘。

1.粥店街道办事处立即责令其停止喷漆作业，拆除喷漆车间，5月18日已拆除完
毕。2.办事处将定期对该公司进行复查，同时加大对汽修行业的监管、巡查力度，坚决
杜绝类似案件的发生。

1.蒋集镇已要求养殖户立即对院落和猪圈进行彻底打扫，对化粪池进行覆盖，以后
每天定时清扫，喷洒除臭剂。同时该养殖户承诺将即将达到育肥标准的4头肥猪外售
处理。2.下一步，蒋集镇将进一步规范指导养殖活动，提高养殖水平，避免对周边环境
造成影响。

山口镇将对辖区河道排污口展开排查，举一反三，若发现有违规排放污水行为，立
即依法处理，确保山口辖区内无违规向河道排污问题。

泰安市生态环境局泰山分局要求该公司积极做好群众沟通、解释工作，打消群众的
疑虑。

夏张镇人民政府责令养殖场负责人针对查处的问题立整立改，要求及时清理粪污；
进一步规范提升粪污设施；饲料中添加益生菌；畜舍内定时喷洒除臭剂，减少异味；夏张
镇将举一反三，组织相关部门成立联合巡查组，深入细致摸排辖区内畜禽养殖场，及时
发现问题，并督促其整改到位。

2021年5月16日在接到信访件后，景区立即组织黄前镇工作人员到现场，对其进行批
评教育，并责令其将水桶及高压水枪清理，把原废水沉淀池及水槽用混凝土全部坑填，恢复
原貌。目前，已完成整改。下一步，景区将加强对加油站日常监管和巡查，并举一反三，对
辖区内加油站开展排查，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防止类似问题出现，保障黄前水库饮水安全。

1.调查组立即对山东泰山路桥工程公司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其5月17
日整改完毕。目前裸露土地已覆盖，施工便道已清理，物料已整理覆盖。2.调查组立即
对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其5月17日整改完
毕。目前楼体楼道已洒水降尘，砂浆搅拌装置已围挡封闭，地面水泥砂浆已清理，路面
已冲洗。下一步，旅游经济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将督促施工单位按照大气污染防治
标准进行施工，对违法行为依法从严予以立案查处。

1.执法人员立即要求该公司将该桶挖出进行回填。截至5月20日，现场已整改完
毕。2.认真排查科技城内的其他企业，确保无废水废气直排现象，并督促企业严格落实
环保要求，规范生产。同时举一反三，认真梳理，加强监管。

下一步，新泰市将责成河道中心、综合执法、乡镇政府加大对砂资源的监督检查力
度，发现违法行为将依法严肃查处，给群众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1.根据该投诉案件反映的情况，立即对建设单位负责人进行了警示谈话，要求该项
目以此次信访投诉为契机，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并举一反三进行排查，确保各项扬尘防治
措施落实到位。2.下一步，泰安高新区将继续加大各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加强扬尘管
控，加大执法力度，对出现问题的责令立即整改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同时，欢迎广大
群众监督，对发现的问题，泰安高新区将认真组织整改，严肃查处违法行为。

泰安市住建局责成施工单位立即对裸露土地按照规定进行了覆盖抑尘。下一步，
将继续按照环保要求，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监督管理，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扬尘防治措施，
确保不再出现类似扬尘污染问题。

银山镇责令该加工点经营者按照“两断三清”标准自行拆除取缔。截至5月20日该
加工点已彻底取缔，循环池已回填。

1.经与中铁十局对接，暗渠内（公路局宿舍至博文中学南侧换热站）污水管道敷设
已纳入市雨污分流改造工程范围内，由中铁十局负责具体建设，目前正在施工，建设内
容为敷设污水管道，预计工期为40天。2.中铁十局改造项目完成后，泰前街道将对覆盖
区暗渠内淤泥进行清理，并对暗渠破损的覆盖板进行更换。3.针对蚊虫滋生问题，施工
期间，将对覆盖板周边杂草乱枝进行清理，对蚊虫喷洒杀虫药剂进行消杀。

1.两处洗砂点按照“两断三清”的要求，实施清理、拆除，目前，地磅及洗砂设备已全
部清出场地，5月16日已整改完成。2.马庄镇政府已责成相关部门及管区、村，加强日
常监管和巡查，做到常态化管理，对违法洗砂、磕砂行为发现一起，处理一起，查处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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